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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

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在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762） 
 

向聯通集團收購一汽通信科技 51%股權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2020年11月6日，中國聯通運營公司(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和聯通集團訂

立收購一汽通信科技協議，據此，中國聯通運營公司同意向聯通集團收購其持有之一汽通信科

技51%股權，購買價為人民幣131,227,590元（約150,732,357港元）。 
 
上市規則的涵義 

聯通集團為本公司的最終母公司，於本公告日期，通過其在聯通BVI和聯通集團BVI中的持股，

間接控制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79.9%(聯通BVI和聯通集團BVI分別直接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

的53.5%和26.4%)。由於聯通集團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因此就上市規則第14A章而言，收購一

汽通信科技協議的交易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交易。 

 

收購一汽通信科技協議項下交易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超過0.1%但低於5%，因此該關連交易僅須

遵守上市規則第14A.76(2)條項下的申報及公告之規定，但獲豁免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的獨立

股東批准規定。相關交易之詳情將根據上市規則第14A.49條及第14A.71條規定載於本公司有關

之年報內。 

 

董事會(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但不包括主動放棄投票的董事)認為，收購一汽通信科技協議的條款

是本集團在日常業務中訂立的，並且按一般商業條款或更佳條款訂立，收購一汽通信科技協議

的條款均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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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緒言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2020年11月6日，中國聯通運營公司和聯通集團訂立收購一汽通信科技協

議，據此，中國聯通運營公司同意向聯通集團收購其持有的一汽通信科技51%股權。 
 
 
2. 收購一汽通信科技協議 

 
收購一汽通信科技協議的主要條款載列如下： 

 
日期 :  2020年11月6日  
 
簽約方 :  
買方: 中國聯通運營公司 
賣方: 聯通集團 
 

本次收購的對價為人民幣131,227,590元（約150,732,357港元）（「購買價」），購買價由中國

聯通運營公司於收購一汽通信科技協議簽署後六十日内支付予聯通集團。有關本次收購的購買

價將以本集團自有資金支付。 
 

該購買價由中國聯通運營公司和聯通集團本著公平交易的原則協商後確定，且基於正常商業條

款建立，並參考了一系列因素，包括但不限於一汽通信科技的財務和經營情況、發展前景、獨

立評估機構所編製的評估報告中對一汽通信科技於2019年12月31日的股東全部權益價值評估約

人民幣2.6億元（約3.0億港元），以及下文所述的收購理由及禆益等。 

 

聯通集團表示，一汽通信科技51%股權是根據《企業國有産權無償劃轉管理暫行辦法》及相關

法律法規，從中國第一汽車集團有限公司（一家國有企業）無償轉讓予聯通集團。 
 

 

3. 收購一汽通信科技51%股權的理由及禆益 
 

收購一汽通信科技51%股權可以加強本集團與中國第一汽車集團有限公司的合作(於本公告

日，中國第一汽車集團有限公司持有一汽通信科技剩餘49%股權）, 強強聯合, 優勢互補, 發揮

協同效應, 加快一汽通信科技的良好發展, 提升競爭力和營運效率, 從而促進本集團未來的收

入和利潤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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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各方之間的關連及香港上市規則的涵義 
 

聯通集團為本公司的最終母公司，於本公告日期，通過其在聯通BVI和聯通集團BVI中的持股，

間接控制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79.9%(聯通BVI和聯通集團BVI分別直接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

的53.5%和26.4%)。由於聯通集團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因此就上市規則第14A章而言，收購一

汽通信科技協議的交易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交易。 

 

收購一汽通信科技協議項下交易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超過0.1%但低於5%，因此該關連交易僅須

遵守上市規則第14A.76(2)條項下的申報及公告之規定，但獲豁免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的獨立

股東批准規定。相關交易之詳情將根據上市規則第14A.49條及第14A.71條規定載於本公司有關

之年報內。 

 
5. 董事會的意見 

 
董事會已通過決議案批准收購一汽通信科技協議及其項下交易。本公司執行董事(王曉初先生、

李福申先生、朱可炳先生和范雲軍先生, 彼等亦於聯通集團擔任行政職位) ，對相關的董事會決

議案主動放棄投票。 除本公告披露外，其他董事並未在上述收購一汽通信科技協議的交易中擁

有重大利益，且沒有就相關的董事會決議案放棄投票。 

 

董事會(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但不包括主動放棄投票的董事)認為，收購一汽通信科技協議的條款

是本集團在日常業務中訂立的，並且按一般商業條款或更佳條款訂立，收購一汽通信科技協議

的條款均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6. 一般資料  
 

本公司是一家於2000年2月8日在香港註冊成立的公司。中國聯通運營公司是一家根據中國法律

於2000年4月21日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通過中國聯通運營公司及本

公司其他附屬公司，本集團在中國提供全方位﹑高品質信息通信服務，包括移動寬帶、固網寬

帶、移動電話、固網電話、信息通信技術服務、數據通信服務以及其他相關增值服務。 

 

聯通集團為一家根據中國法律註冊成立的國有企業，為本公司的最終母公司。聯通集團主要在

中國從事電信及相關業務，包括提供固網電話、移動、寬帶和基於互聯網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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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汽通信科技是一家根據中國法律於2002年9月27日注册成立的有限公司，聯通集團和中國第一

汽車集團有限公司目前分別持有該公司的51%和49%股權。一汽通信科技的主要經營範圍包括軟

件開發、信息技術服務、系統集成、互聯網絡接入、互聯網內容服務、寬帶網絡及其增值業務

等。 

 

一汽通信科技於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稅前淨利潤和稅後淨利潤分別為人民幣0.61億元

（約0.70億港元）及人民幣0.45億元（約0.52億港元）。一汽通信科技於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

年度的稅前淨利潤和稅後淨利潤分別為人民幣0.40億元（約0.46億港元）及人民幣0.33億元（約

0.38億港元）。於2019年12月31日, 一汽通信科技的經審核資產淨值為約人民幣1.52億元（約1.75
億港元）。上述有關一汽通信科技的財務信息乃根據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編製。 

 
7. 釋義 
 
在本公告中，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否則下列詞語具有以下含義： 
 
「董事會」  本公司的董事會 

「本公司」  中國聯合網絡通信(香港)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Unicom (Hong 
Kong) Limited)，一家根據香港法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股份 
和美國託存股份分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和紐約證券交易所

上市 

「關連人士」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之涵義 

「控股股東」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之涵義 

「中國聯通運營公司」  中國聯合網絡通信有限公司(China United Network 
Communications Corporation Limited)，是一家根據中國法律成

立的外商投資企業，是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董事」  本公司的董事 

「一汽通信科技」 
 
 
 

 長春一汽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一家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有限公

司 

 

 

 

 

 

「收購一汽通信科技協議」 
 
 

 中國聯通運營公司與聯通集團於2020年11月6日訂立的向聯通集

團收購一汽通信科技51%股權收購協議 
 

「本集團」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港元」  香港的法定貨幣港元 

「香港」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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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百分比率」   具有上市規則第十四章賦予的涵義 

「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人民幣」   中國的法定貨幣人民幣  

「股東」   本公司股東  

「聯通BVI」   中國聯通BVI有限公司(China Unicom (BVI) Limited)，一家根

據英屬維爾京群島法律註冊成立之公司，聯通集團在本公告

日直接持有17.9%的股權，而中國聯合網絡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United Network Communications Limited) (聯通集團的

子公司 )在本公告日持有其82.1%股權，是本公司的直接控股

股東  

「聯通集團」   中國聯合網絡通信集團有限公司 (China United Network 
Communications Group Company Limited)，一家根據中國法律

成立的國有企業，是本公司的最終母公司  

「聯通集團BVI」   中 國 聯 通 集 團 (BVI) 有 限 公 司 (China Unicom Group 
Corporation(BVI)Limited)，一家在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立

之公司，聯通集團持有其100%股權，是本公司的直接控股股

東  

 
 

在本公告中，所採納的人民幣與港元金額之間的折算率為人民幣0.8706元=1港元。上述折算並

不代表人民幣可以按該匯率兌換為，或可以實際兌換為港元。 
 

承董事會命 

中國聯合網絡通信(香港)股份有限公司 

翁順來 

公司秘書 
 

香港，2020年11月6日 
 



 6 

 

預測性陳述 

本公告中所包含的某些陳述可能被視為美國1933年證券法（修訂案）第27條A款和美國1934年證

券交易法（修訂案）第21條E款所界定的「預測性陳述」。這些預測性陳述涉及已知和未知的風

險、不確定性及其他因素，可能導致本公司的實際表現、財務狀況和經營業績與預測性陳述中

所暗示的將來表現、財務狀況和經營業績有重大出入。此外，我們將不會更新這些預測性陳述。

關於上述風險、不確定性和其他因素的詳細資料，請參見本公司最近報送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

的20-F表年報和其他文件。 
 
 
於本公佈之日，本公司之董事會由以下人士組成： 

執行董事：  王曉初、李福申、朱可炳及范雲軍 

獨立非執行董事：  張永霖、黃偉明、鍾瑞明及羅范椒芬 


